
  
 

88990099 筑筑巢巢专专案案  

九九二二一一灾灾区区家家屋屋再再造造方方案案  
 

89 年 9月 6日核定 

一、补助标准与补助方式 

 

1.第一类：每户人数少于或等于二人者，补助四十万元，等于或多于三人，每户最高补助五十万元

。 

2.第二类：每户人数少于或等于二人者，补助二十万，等于或多于三人，每户最高补助二十五万元

。拨款作业依第 4 项规定办理。 

3.第一类受补助对象若能于 90 年 6 月底前确认，且尚未重建、有可供建筑用地者，可由本会公开

甄选之服务团队协助完成「建筑规划设计、营建到产权过户」整体服务。若已完成重建或重购，

或无法提供建筑用地者，则依第 4 项规定办理。 

4.为落实家屋再造方案之精神，补助款必须用于重建或重购家屋。其补助拨款作业与受补助对象必

备文件，由本会主动通知，并依「家屋再造方案补助款拨付作业准则」办理。 

 

二、补助对象与审查标准 

 

全倒（或半倒已自行拆除）自有住宅之所有权人，或位处经判定必须迁村地区之自有住宅所有权人

符合下列标准者均可提出申请： 

 

1.第一类：低收入户标准，即每人每月收入低于 8,276 元、家庭财产低于 260 万元者。由县（市

）政府依 88、89、90 年度核列或增列低收入户者，径行提报。 

2.第二类：资格审查比照低收入户标准放宽 1.5 倍核定，即每人每月收入低于 12,414 元，家庭财

产低于 390 万元者。由乡（镇、市）公所受理申请、初审，县（市）政府汇整复审，经本会决审

后核定，并发函通知受补助者。 

3.受灾户实际状况与上列该类情境相同者，由乡（镇、市）公所受理申请、初审，县（市）政府汇

整复审，经本会决审后核定，并发函通知受补助者。 

 

三、申请方式 

 

申请者须具备下列文件，向户籍或原受灾建物所在地乡（镇、市）公所或台中县各社会福利工作站

提出申请： 

 

1.家屋再造方案申请书（申请书内容各项数据应详实填列，申请书请向申请地点索取）。 

2.九二一震灾受灾户全倒户证明（半倒者须附半倒证明及已自行拆除证明，位处经判定必须迁村地

区者免附）。 

3.全户户籍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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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税资料（国税局、税捐稽征处）。 

 

四、申请期限 

 

至 91年 1月 31 日止。 

 

五、实施流程 

 
全倒（或半倒已拆除）自有

住宅之所有权人，或迁村地

区之自有住宅所有权人检具

「家屋再造方案申请书」、

「全倒证明」、「全户户籍

誊本」、「财税资料」提出

申请。 

县（市）政府列册

全倒、领取中低收

入老人

 县（市）政府列册

全倒、低收入户。  津贴户。 

 
 
 
 
 

 
 
 
 
 
 
 
 
 
 
 
 
 
 
 
 

 
 

 

户籍或原受灾建物所在地乡

（镇、市）公所初审、县

（市）政府复审，九二一震

灾重建基金会决审。 

第二类 第一类 

未重建、 

且有建筑用地。 

服务团队协助完

成「建筑规划设

计、营建到产权

过户」整体服务 

通知受补助者，并依「家屋再造方案补助

款拨付作业准则」拨付补助款，确实协助

重建或重购家屋

已重建或重购、

无建筑用地。 

洽请县（市）政

府、乡（镇、市）

公所、村（里）干

事访查确认是否为

自有住宅全倒户、

提供全倒户证明、

全户户籍誊本、低

收入户证明。 

主动通知，并请提

供毁损自有住宅所

有权证明、全倒户

证明、全户户籍誊

本证明符合本方案

补助对象资格。 


